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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

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
文件 

苏环规〔2019〕5号 
 

关于印发《江苏省企事业环保信用 

评价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生态环境局、发展改革委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： 

现将《江苏省企事业环保信用评价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 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19年12月1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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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企事业环保信用评价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“健全环保信用评价制

度”的部署要求，加快环保信用体系建设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

（2014—2020年）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4〕21号）、《国务院关

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

信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16〕33号）、《环境保护部 发

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 银监会关于印发〈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

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环发〔2013〕150号）等法律、规定，结

合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排污企事业单位环保信用相关信息的归集与分类、

信用等级评定、信用评价结果公开与应用，适用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企事业环保信用评价，是指生态环境主

管部门根据排污企事业单位环境行为信息，按照规定的指标、方

法和程序，对其环境行为进行信用评价，确定其环保信用等级并

向社会公开，供社会监督和应用的环境管理手段。 

本办法所称环境行为信息，是指排污企事业单位遵守环保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及履行环保责任的情况，并通过法

律文书、行政公文、行政决定文书等予以记录的行为信息。 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è¡�ä¸ºä¿¡æ�¯/54798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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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应当纳入环保信用评价的排污企事业单位范围： 

（一）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确定的重点排污单位； 

（二）列入污染源日常监管的单位； 

（三）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单位； 

（四）产生环境行为信息的单位； 

（五）其它按规定应当纳入环保信用管理的单位。 

第五条 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负责统一指导全省企事业环保

信用管理工作，制定和完善评价体系及评分标准，建设全省统一

的企事业环保信用评价系统。企事业环保信用评价和信用管理工

作通过企事业环保信用评价系统完成。 

设区的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企事业环保

信用评价工作。 

第六条  企事业环保信用评价工作纳入本部门“法治政府建

设”和设区市生态环境年度主要工作目标考核范围。 

第七条  为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规定的“建

立环境保护责任制度，明确单位负责人和相关人员责任”要求，

鼓励纳入环保信用评价范围的企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（主要负责

人）作出环保信用承诺，签署环保信用承诺书。企事业单位法定

代表人（主要负责人）变更的，应重新作出环保信用承诺并签订

环保信用承诺书。 

第八条  企事业环保信用评价实行12分动态记分制。初次纳

入环保信用评价范围的企事业单位，其初始环保信用分值为9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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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行为信息产生后，根据《江苏省企事业环境行为信用记分标

准》进行记分，生成相应的环保信用等级动态评价结果。环保信

用分值由所有有效记录分值累计确定。 

第九条  环境行为信息实行“谁产生、谁归集、谁负责”的原

则，由产生信息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记录、管理，自信息产

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归集至企事业环保信用评价系统。 

环境行为信用记分的有效期自信息产生后15日起计算，根据

不同的环境行为信息设定不同的记分有效期。企事业单位环境行

为信息在其它信用平台上公开的期限设定，可依此规定执行。 

第十条  环保信用等级由优到劣依次以绿色、蓝色、黄色、

红色、黑色标识。 

绿色等级（诚信）：环保信用分值12分； 

蓝色等级（一般守信）：环保信用分值6分—11分； 

黄色等级（一般失信）：环保信用分值3分—5分； 

红色等级（较重失信）：环保信用分值1分—2分； 

黑色等级（严重失信）：环保信用分值小于或等于0分。 

第十一条  环境行为信息纳入环保信用评价后，由产生信用

信息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告知相关企事业单位。企事业单位对环

保信用评价结果有异议的，可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5个工作

日内通过企事业环保信用评价系统或以书面形式向作出记录的

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出复核申请，并提供相关证据和资料。 

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复核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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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进行复核，并将复核意见告知相关企事业单位。复核确认评价

结果有误的，应自确认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纠正并报上一级生态

环境主管部门备案。 

企事业单位对复核结果仍有异议的，可向上一级生态环境主

管部门提出申诉。 

第十二条  公众可通过企事业环保信用评价系统查询环保

信用评价结果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将企事业环保信用评价结果共

享给信用管理部门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以及开展联合奖惩的相关

职能部门，并纳入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平台、市场监管信息平台。

奖惩措施由具体实行单位确定，另有规定的除外。 

第十三条  对环保信用等级为绿色的企事业单位，生态环境

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定期公布机制，按规定落实信任保护原则，降

低随机抽查频次，合理简化审批程序，优先安排补助资金，执行

管控豁免等政策。 

第十四条  对环保信用等级为黄色、红色和黑色的企事业单

位，应当采取以下惩戒性措施： 

（一）黄色等级 

1、加大污染源环境监管随机抽查频次； 

2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组织有关评优评奖活动中，取消其

参评资格； 

（二）红色、黑色等级 

1、执行黄色等级企业同等惩戒措施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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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暂停各类生态环境专项资金补助； 

3、建立定期公布机制； 

4、执行《关于对环境保护领域失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

人员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》（发改财金〔2016〕1580号）、

《关于印发对江苏省环境保护领域失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

人员开展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的通知》（苏环办〔2018〕124号）、

《关于深入推进绿色金融服务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

（苏环办〔2018〕413号）、《关于完善根据环保信用评价结果

实行差别化价格政策的通知》（苏发改工价发〔2019〕474号）

规定的相关惩戒措施。 

第十五条  对环保信用等级为黑色的企事业单位，其环境行

为信息在记入企事业环保信用记录的同时，记入其法定代表人、

主要负责人个人信用记录，纳入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平台。环保信

用等级长期为黑色、情节严重的企事业单位，按照有关规定纳入

“黑名单”管理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、信用管理部门以及开展联合

惩戒的相关职能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对有关责任人员

采取相应的联合惩戒措施。 

第十六条  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工作机制，

确定工作机构，明确工作职责，完善工作规程，强化监督管理；

对信用建设工作中出现失职渎职行为的，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

任。 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由江苏省生态环境厅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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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 本办法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。《江苏省企业环

保信用评价暂行办法》（苏环办〔2018〕515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附件：1. 江苏省企事业环境行为信用记分标准 

2. 企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（主要负责人）环保信用

承诺书 

3. 环保信用失信记录告知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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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江苏省企事业环境行为信用记分标准 

序号 扣分类别 记录分值 有效期 确认方式 

1 警告 -1 6个月 

法律文书或
政府及生态
环境主管部
门的正式文
件 

2 罚款 -3 6个月 

3 实施查封、扣押 -3 6个月 

4 责令限制生产 -3 6个月 

5 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 -3 6个月 

6 责令停止建设 -3 6个月 

7 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 -3 6个月 

8 
暂扣许可证或者其他具有许可性质

的证件 
-6 12个月 

9 被实施按日连续处罚 -6 12个月 

10 责令停产整治 -10 12个月 

11 责令恢复原状 -10 12个月 

12 
不履行行政机关相关决定，申请强制

执行 
-10 12个月 

13 行政拘留的环境违法案件 -10 12个月 

14 责令停业关闭 -12 12个月 

15 
吊销许可证或者其他具有许可性质

的证件 
-12 12个月 

16 因环境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-12 12个月 

17 发生重、特大环境污染事故 -12 12个月 

18 
未落实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范

性工作要求 
-1 6个月 

序号 加分类别 记录分值 有效期 确认方式 

1 
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作出环保

信用承诺 
1 任期内 

环保信用承
诺书 

2 
获得设区市及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

门表彰 
1 12个月 

生态环境主
管部门的书
面认定 3 环保示范性企事业单位 2 24个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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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 

一、初始分值为9分，满分12分，下不保底。 

二、在同一行政处罚决定书中，采取两种及两种以上环境行政处罚处

理措施的，按照扣分分值最高的类别进行记分。 

三、扣分类别第18项由设区市及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确定。 

四、加分类别第2项最多加1分。 

五、加分类别第3项环保示范性企事业单位，是指发挥环保“领跑者”

标杆作用的企事业单位。具体要求其在同类企事业单位中，在生态环境保

护方面作出突出贡献或具有典型示范意义，且2年内无环境违法违规失信

行为。该类企事业单位可以向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报加分，申报单位

需提交申请报告和相关佐证材料，由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研究并在企业

环保信用评价系统公示通过后予以书面认定。如在2年有效期内发生环境

违法违规失信行为则暂停加分，经查实受到环境违法违规行为处罚则终止

加分。各地认定的示范性企事业单位总数不超过当地参评企事业单位数量

的2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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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

 

企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（主要负责人） 

环保信用承诺书 

 

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，努力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，本人

自愿承诺：本人是本企业（单位）环境保护工作第一责任人，对

企业（单位）环境保护行为直接负责，我和企业（单位）均要严

格遵守环保法律法规，坚持守法诚信生产经营，自觉履行以下环

境保护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，接受江苏省企事业环保信用评价制

度的管理： 

一、严格遵守有关生态环境保护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

文件及政策规定，自觉接受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 

二、依法申请办理环境保护行政许可，向生态环境行政主管

部门提供资料合法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三、建立企业（单位）环境保护责任制度，按规定落实排污

许可证各项管理要求，减少污染物排放，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

预案，开展自行监测，依法公开排污信息。 

四、自觉接受政府、行业组织、社会公众、新闻舆论的监督，

积极履行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责任。 

五、本企业（单位）发生环境违法行为，除依照《中华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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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接受生态环境行政主

管部门给予企业的行政处罚外，本企业（单位）以及本人自愿接

受信用惩戒和约束，并依法承担相应的行政、民事和刑事责任。 

本承诺书向社会公开。 

 

特此承诺，敬请社会各界予以监督。 

 

 

承诺单位：（盖章） 

 

法定代表人（主要负责人）：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承诺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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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 

 

环保信用失信记录告知书 

 

根据《江苏省企事业环保信用评价办法》规定，你公司（单

位）存在违反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、规定的行为，该环境行为

信息将作为失信记录归集至省企事业环保信用评价系统，并在信

息产生后15日起计入环保信用记分。 

江苏省企事业环保信用评价实行12分动态滚动记分制，对不

同失信记录按照不同分值和有效期累计记分，由系统自动生成环

保信用等级动态评价结果。请及时登录系统予以关注，如有异议

可通过该系统或以书面形式向作出记录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

出复核申请。企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（主要负责人）签署环保信

用承诺或获得生态环境领域表彰的，可获得鼓励性信用加分。 

对信用评价等级为黑色（严重失信）或红色（较重失信）的

企事业单位，将由相关部门按照《关于深入推进绿色金融服务生

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苏环办〔2018〕413号）、《关

于完善根据环保信用评价结果实行差别化价格政策的通知》（苏

发改工价发〔2019〕474号）等规定执行联合惩戒措施。 

环保信用企事业用户登录渠道：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官方网站

（http://hbt.jiangsu.gov.cn/）—业务系统—污染源一企一档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— 13 — 

环保信用企事业用户手册、公众查询及政策发布渠道：江苏

省生态环境厅官方网站—信息公开—环保信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19年12月13日印发 
 


